
附件4

关于申报柳州市人才学历提升补助的通知
（第二次征求意见稿）

各有关单位：

根据《中共柳州市委员会 柳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柳州市关于加强人才支撑推动高质量构建现代化工业体系的若干措施〉的通知》（柳发〔2026〕1号）文件精神（以下简称《若干措施》），为做好我市企业优秀人才学历提升补助申报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补助范围、条件和标准
（一）补助范围

全职在柳工作并在柳参加社会保险（不含以灵活就业方式参保缴费），在职期间攻读博士学位的企业工程类专业技术人才。
（二）补助条件

补助范围内的人才，于2025年4月29日起取得博士学历学位，取得博士学历学位后在柳继续工作并依法缴纳社保满3年。

（三）补助标准

一次性补助6万元。

二、申报程序

学历提升补助采取线上办理的方式进行，申请人需事先在手机上安装“龙城市民云APP”，注册并实名认证后登录智慧人才服务平台办理。
（一）个人步骤

申请人在智慧人才服务平台上的“人才服务”—“学历提升补助申请”服务事项按要求填报信息并上传相关证明材料，填报完成后提交申请；申报信息将推送至用人单位审核。
（二）用人单位步骤

用人单位初审，符合条件的在本单位公示3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的通过审核并上传公示证明材料。申报信息按以下路径推送至对应的审核部门审核：

1.上汽通用五菱、柳工集团（含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柳钢集团（含柳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东风柳汽、广西汽车集团（含柳州五菱汽车工业有限公司）、鱼峰集团（含广西鱼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的申报信息推送至柳州市人才服务和人事培训考试中心（以下简称“市人才中心”）审核；

2.市直属国有企业及其下属子公司的申报信息推送至主管部门审核；

3.除上述企业外，其他企业的申报信息推送至单位所在城区（新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审核。
（三）审核部门步骤

各审核部门对本单位主管或辖区内的用人单位申报信息进行审核，符合条件的提交至市人才中心办理。

三、申报材料
（一）申请人的有效身份证件，如身份证、护照（外国人才提供）或通行证（港澳台户籍人才提供）；
（二）申请人毕业证、学位证、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最高学位（学历）证书在国外获得的外国人才，其学位（学历）应经我驻外使、领馆或由申请人获得学位（学历）所在国驻华使、领馆或我国学历认证机构认证；

（三）社会保险参保缴费证明（入学年份至取得学位后三年期间的缴费证明）；

（四）工程类专业技术人才相关佐证材料。
四、时限要求

学历提升补助申报常年受理，按季度审批。每年的1月15日、4月15日、7月15日、10月15日为季度截止申报日。用人单位每个季度截止申报日前提交的申报信息，各主管部门、城区（新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应于季度截止申报日后15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并提交至市人才中心审核、公示。

有符合“补助范围”人才的企业，每年9月底前，将取得博士学历学位人才相关情况报送至市人才中心汇总备案（详见附件），以便统筹安排资金。
五、补助发放

审核结果经公示无异议后，由市人才中心按申报途径将资金拨付到对应审核部门；各审核部门将资金拨付至用人单位；用人单位将资金拨付至申请人账户。各审核部门、用人单位应在拨付资金后20个工作日内将资金拨付凭证上传系统。
六、管理和监督

（一）用人单位对本单位人员的申报材料真实性负责，如有弄虚作假申请和冒领人才补助的，一经查实，立即追回，取消后续申报资格，并依法追究相关单位和责任人的责任。

（二）用人单位应督促人才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人才补助等政策规定，人才存在须退回补助情形的，用人单位应当积极主动追退相关款项。
（三）人才补助资金专款专用，资金日常管理、项目绩效评价由各主管审核部门和各城区（新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负责。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联合市财政局以及相关审核部门共同做好资金的监督和检查工作。
（四）补助经费的使用与管理须严格执行有关财务规章制度，并接受有关主管部门的监督和指导。

七、其他
给予个人的补助为税后所得。市人才中心将补助资金和补助税款一并逐级拨付至用人单位，用人单位收到资金后，依据审批结果，以补助金额与补助税额之和作为收入额，按“偶然所得”项目办理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申报，完税后将补助资金发放给申请人。
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由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负责解释。
附件：企业工程类专业技术人才攻读博士学位情况汇总表
柳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柳州市财政局

                                  2026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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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工程类专业技术人才攻读博士学位情况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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